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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688661

证券简称：和林微纳 公告编号：

2026-020

苏州和林微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是否涉及差异化分红送转：否

● 每股分配比例

每股现金红利0.08元

● 相关日期

股权登记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6/5/26 2026/5/27 2026/5/27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苏州和林微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6年4

月20日的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

二、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25年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

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151,887,826股为基数， 每股派发现金红

利0.08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12,151,026.08元。

三、相关日期

股权登记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6/5/26 2026/5/27 2026/5/27

四、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1）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

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

东派发。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

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 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

发。

2.自行发放对象

无

3.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实

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 号)及《关

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 [2015]101号)的有

关规定，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0.08元。 个人股东及证券投

资基金在股权登记日后转让股票时，将按照上述通知有关规定执行差别化个人所得税，由

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实际应纳税额， 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

个人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5个工作日

内划付至公司，公司将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具体实际税负为：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

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20%；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

的，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10%；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股

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2）对于持有本公司股票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股东，由公司根据《关于中

国居民企业向QFII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

[2009]47号）等规定，按照10%的税率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扣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

利0.072元。 如QFII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

可按照规定在取得股息、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3）对于香港市场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通过“沪股通” 持有本公司股票的股

东， 其现金红利将由本公司通过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照股票名义持有人账户以人民币

派发。 根据 《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

[2014]81号）的规定，该现金红利将由本公司按照10%的税率代扣代缴所得税，税后每股

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人民币0.072元。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税

收协定（安排）待遇或其他税收优惠政策，可按照相关规定自行办理。

（4）对于其他机构投资者及法人股东，公司将不代扣代缴所得税，由其自行缴纳，公

司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税前每股0.08元。

五、有关咨询办法

关于本次权益分派如有疑问，可按以下联系方式咨询：

联系部门：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512-87176306

特此公告。

苏州和林微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0日

股票代码：

000761 200761

股票简称：本钢板材 本钢板

B

编号：

2026-026

债券代码：

127018

债券简称：本钢转债

本钢板材股份有限公司

202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5月19日下午14:30。

2.会议召开地点：本钢能管中心三楼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王战维先生。

6.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序号 股东类别 人数 代表股份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比例

一

出席现场会议股东（代理人） 2 3,146,999,626 76.60%

其中：A股股东 2 3,146,999,626 76.60%

B股股东 0 0 0.00%

二

通过网络投票股东（代理人） 108 3,689,075 0.09%

其中：A股股东 104 3,442,075 0.08%

B股股东 4 247,000 0.01%

三

合计出席会议股东（代理人） 110 3,150,688,701 76.69%

其中：A股股东 106 3,150,441,701 76.69%

B股股东 4 247,000 0.01%

四

中小股东（代理人） 108 3,689,075 0.09%

其中：A股股东 104 3,442,075 0.08%

B股股东 4 247,000 0.01%

2.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会议，公司聘请的律师列席了会议。

二、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一）议案表决方式

本次股东会议案采用现场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

（二）议案表决情况

1.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并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A股 3,150,074,401 99.9883% 360,200 0.0114% 7,100 0.0002%

B股 1,000 0.4049% 19,600 7.9352% 226,400 91.6599%

总体 3,150,075,401 99.9805% 379,800 0.0121% 233,500 0.0074%

中小股东 3,075,775 83.3752% 379,800 10.2953% 233,500 6.3295%

表决结果：通过。

2.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A股 3,149,973,501 99.9851% 461,100 0.0146% 7,100 0.0002%

B股 12,500 5.0607% 8,100 3.2794% 226,400 91.6599%

总体 3,149,986,001 99.9777% 469,200 0.0149% 233,500 0.0074%

中小股东 2,986,375 80.9519% 469,200 12.7186% 233,500 6.3295%

表决结果：经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殷淑霞、李明达

3.结论性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主体资格、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以及形成的

会议决议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相关

规定，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本次股东会决议

2.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本钢板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0日

股票代码：

000761 200761

股票简称：本钢板材 本钢板

B

编号：

2026-027

债券代码：

127018

债券简称：本钢转债

本钢板材股份有限公司

“本钢转债”

2026

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

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5月19日下午14:30。

2.会议召开地点：本钢能管中心三楼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通讯投票相结合的方式，投票采取记名方式表决。

4.债权登记日：2026年5月12日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王战维先生。

6.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募集说明书》《债

券持有人会议规则》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本次会议的债券持有人及代理人共计6人，代表“本钢转债” 有表决权的未偿还债券张数8,

484,000张，代表“本钢转债” 未偿还债券本金总额共计848,400,000元，占“本钢转债” 未偿还债券

面值总额的15.07%。

2.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会议，公司聘请的律师列席了会议。

二、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一）议案表决方式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通讯投票相结合的方式，投票采取记名方式表决。

（二）议案表决情况

1.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并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同意8,484,000张，占出席会议债券持有人及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债券总数的100％；反对0

张，占出席会议债券持有人及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债券总数的0.00％；弃权0张，占出席会议债券

持有人及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债券总数的0.00％。

表决结果：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殷淑霞、李明达

3.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主体资格、召集人资格、会议表决

程序、表决结果以及形成的会议决议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募集说

明书》《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的相关规定，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本次债券持有人会议决议

2.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本钢板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0日

股票代码：

000761 200761

股票简称：本钢板材 本钢板

B

编号：

2026-028

债券代码：

127018

债券简称：本钢转债

本钢板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重大资产置换暨关联交易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公司于2023年6月21日披露的《本钢板材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暨关联交易预案》的“重

大风险提示”中，对本次交易相关的风险、标的公司有关风险及其他风险进行了说明，敬请广大投资者

注意投资风险。

2.本次交易将导致公司关联销售比例大幅增加，可能导致公司对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存在重大

依赖、对公司面向市场独立持续经营的能力产生重大影响，本次交易不排除存在交易方案调整、中止或

取消的可能。 公司正在对本次交易方案的可行性与合规性做进一步审慎论证和谨慎评估。

3.本次交易方案仍需进一步论证和沟通协商，相关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根据相关事项的

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一、重大资产置换基本情况

本钢板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上市公司” ）拟与本溪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本溪钢铁” ）进行资产置换，拟置入公司的资产为本溪钢铁（集团）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100%股权，拟置出公司的资产为上市公司除保留资产及负债外的全部资产及负债，拟置入资产与拟置

出资产的差额由一方向另一方以现金方式补足（以下简称“本次交易” ）。

2023年3月21日， 公司披露了 《关于筹划重大资产置换暨关联交易的提示性公告》（编号：

2023-009）。

2023年4月21日， 公司披露了 《关于筹划重大资产置换暨关联交易的进展公告》（编号：

2023-020）。

2023年5月23日， 公司披露了 《关于筹划重大资产置换暨关联交易的进展公告》（编号：

2023-027）。

2023年6月20日，公司召开九届董事会十六次会议、九届监事会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本钢板材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暨关联交易预案〉 及其摘要的议案》 等与本次交易相关的议

案，并与本溪钢铁签署附条件生效的《本钢板材股份有限公司与本溪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之重

大资产置换框架协议》。 2023年6月21日，公司披露了《本钢板材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暨关联交

易预案》等相关公告。

2023年6月21日，公司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对本钢板材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暨关联

交易预案的关注函》（公司部关注函〔2023〕第270号，以下简称“《关注函》” ），公司收到《关注函》

后，立即就《关注函》所指出的合规性问题进行审慎论证与谨慎评估。

2023年7月21日， 公司披露了 《关于筹划重大资产置换暨关联交易的进展公告》（编号：

2023-042）。

2023年8月22日，公司披露了《关于重大资产置换暨关联交易的 进展公告》（编号：2023-046）。

2023年9月21日，公司披露了《关于重大资产置换暨关联交易的 进展公告》（编号：2023-057）。

2023年10月21日，公司披露了《关于重大资产置换暨关联交易的进展公告》（编号：2023-060）。

2023年11月21日，公司披露了《关于重大资产置换暨关联交易的进展公告》（编号：2023-064）。

2023年12月21日，公司披露了《关于重大资产置换暨关联交易的进展公告》（编号：2023-073）。

2024年1月20日，公司披露了《关于重大资产置换暨关联交易的进展公告》（编号：2024-002）。

2024年2月21日，公司披露了《关于重大资产置换暨关联交易的进展公告》（编号：2024-004）。

2024年3月21日，公司披露了《关于重大资产置换暨关联交易的进展公告》（编号：2024-006）。

2024年4月20日，公司披露了《关于重大资产置换暨关联交易的进展公告》（编号：2024-011）。

2024年5月21日，公司披露了《关于重大资产置换暨关联交易的进展公告》（编号：2024-023）。

2024年6月20日，公司披露了《关于重大资产置换暨关联交易的进展公告》（编号：2024-026）。

2024年7月20日，公司披露了《关于重大资产置换暨关联交易的进展公告》（编号：2024-035）

2024年8月20日，公司披露了《关于重大资产置换暨关联交易的进展公告》（编号：2024-045）

2024年9月20日，公司披露了《关于重大资产置换暨关联交易的进展公告》（编号：2024-055）

2024年10月19日，公司披露了《关于重大资产置换暨关联交易的进展公告》（编号：2024-058）

2024年11月20日，公司披露了《关于重大资产置换暨关联交易的进展公告》（编号：2024-062）

2024年12月20日，公司披露了《关于重大资产置换暨关联交易的进展公告》（编号：2024-071）

2025年1月21日，公司披露了《关于重大资产置换暨关联交易的进展公告》（编号：2025-004）

2025年2月20日，公司披露了《关于重大资产置换暨关联交易的进展公告》（编号：2025-006）

2025年3月20日，公司披露了《关于重大资产置换暨关联交易的进展公告》（编号：2025-009）

2025年4月19日，公司披露了《关于重大资产置换暨关联交易的进展公告》（编号：2025-026）

2025年5月20日，公司披露了《关于重大资产置换暨关联交易的进展公告》（编号：2025-032）

2025年6月20日，公司披露了《关于重大资产置换暨关联交易的进展公告》（编号：2025-033）

2025年7月22日，公司披露了《关于重大资产置换暨关联交易的进展公告》（编号：2025-043）

2025年8月21日，公司披露了《关于重大资产置换暨关联交易的进展公告》（编号：2025-044）

2025年9月20日，公司披露了《关于重大资产置换暨关联交易的进展公告》（编号：2025-053）

2025年10月21日，公司披露了《关于重大资产置换暨关联交易的进展公告》（编号：2025-057）

2025年11月21日，公司披露了《关于重大资产置换暨关联交易的进展公告》（编号：2025-061）

2025年12月20日，公司披露了《关于重大资产置换暨关联交易的进展公告》（编号：2025-067）

2026年1月20日，公司披露了《关于重大资产置换暨关联交易的进展公告》（编号：2026-002）

2026年2月26日，公司披露了《关于重大资产置换暨关联交易的进展公告》（编号：2026-005）

2026年3月20日，公司披露了《关于重大资产置换暨关联交易的进展公告》（编号：2026-006）

2026年4月21日，公司披露了《关于重大资产置换暨关联交易的进展公告》（编号：2026-017）

二、重大资产置换进展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交易方案需进一步论证和沟通协商，交易标的资产范围、交易价格等要素

均未最终确定。 待相关事项确定后，公司将再次召开董事会进行审议。

三、风险提示

本次交易方案及相关合规性需进一步论证和沟通协商，本次交易不排除存在交易方案调整、中止

或取消的可能；待相关事项确定后，公司将再次召开董事会进行审议。 相关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公司

将根据相关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

券时报》、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和巨潮资讯网，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敬请广

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本钢板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0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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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北自科技 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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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自所（北京）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北自所（北京）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票价格连续2个交

易日内（2026年5月18日、2026年5月19日）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属于股

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

● 公司股票价格自2026年5月13日至5月19日，5个交易日累计涨幅46.44%。 公司

股价短期上涨幅度较大，已经严重偏离市场走势，存在短期上涨后快速下跌的风险。

● 经公司自查，发函查证控股股东及间接控股股东，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除公司已

披露的事项外，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 公司聚焦产业化落地，未生产人形机器人本体及零部件。

● 公司近期股价累计涨幅较大，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 审慎决

策，理性投资。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公司股票连续2个交易日内（2026年5月18日、2026年5月19日）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

值累计超过2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情形。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针对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司进行了全面自查，并通过书面发询证函等方式，对

公司控股股东、间接控股股东就相关事项进行了核实，核实情况如下：

（一）生产经营情况

经公司自查，公司生产经营情况正常，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也不存在需

要更正、补充之处；公司不存在影响公司股票交易价格异常波动的重大事宜。

（二）重大事项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不存在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涉及本

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包括但不限于重大资产重组、发行股份、上市公司收

购、债务重组、业务重组、资产剥离和资产注入等重大事项。

除上述事项以外，经公司自查，并向公司控股股东及间接控股股东发函查证，截至本

公告披露日， 公司控股股东及间接控股股东不存在影响公司股票交易价格异常波动的重

大事项，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包括但不限于重大资产重组、股份发行、重大

交易类事项、业务重组、股份回购、股权激励、破产重整、重大业务合作、引进战略投资者等

重大事项。

（三）媒体报道、市场传闻、热点概念情况

公司关注到市场对人形机器人概念关注度较高，经自查，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聚

焦产业化落地，未生产人形机器人本体及零部件，亦未发现其他可能或已经对公司股票交

易价格产生影响的媒体报道、市场传闻或涉及其他热点概念的事项。

（四）其他股价敏感信息

经公司自查，未发现可能导致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其他股价敏感信息，公司亦未

发现其他有可能对公司股价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

东及间接控股股东在公司本次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未发

现公司前期公告事项取得实质性进展或发生变化的情况。

三、相关风险提示

（一）公司股票价格连续2个交易日内（2026年5月18日、2026年5月19日）日收盘价

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相关规定，属于股票交

易异常波动情形。 公司股票价格自2026年5月13日至5月19日，累计涨幅46.44%。 公司股

价短期上涨幅度较大，已经严重偏离市场走势，存在短期上涨后快速下跌的风险。 敬请广

大投资者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理性决策，审慎投资。

（二）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

日报》为公司指定信息披露报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为公司指定

信息披露网站。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

投资风险。

四、董事会声明

公司董事会确认，除已披露的信息外，公司没有任何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等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

公司董事会也未获悉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

的、 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可能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 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

正、补充之处。

特此公告。

北自所（北京）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0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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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广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无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会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情况：

召开时间：（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5月19日下午15：00

（2）网络投票时间为：2026年5月19日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19日

上午9:15一9:25,9:30至11:30，下午13:00至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

间为2026年5月19日上午9:15至2026年5月19日下午15:00任意时间。

召开地点：广东省广州市东风中路437号越秀城市广场南塔37楼公司会议室

召开方式：以现场投票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召开

召集人：广东广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主持人：公司董事长何思漫

会议通知及相关文件刊登在2026年4月27日的《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上，会议

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有关规定。

2.出席会议股东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117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334,542,040股，占公司股份总

额的57.3052%。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方式出席的股东3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326,700,162股，占公

司股份总额的55.9619%；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14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7,841,878股，占公司股份

总额的1.3433％。 出席本次股东会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

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共116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15,

754,519股，占公司股份总额的2.6987％。

3.其他人员出席情况：

公司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聘请的律师及其他相关人员。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1.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30,208,75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7047%；反对4,190,957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527%；弃权142,32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6,029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2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1,421,23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2.4950%；反对4,190,

95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6016%；弃权142,329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116,02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034%。

公司独立董事在本次年度股东会上进行述职。

表决结果：议案获得通过。

2.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31,697,75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498%；反对2,766,057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268%； 弃权78,229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1,229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3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2,910,23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1.9462%；反对2,766,

05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5572%；弃权78,229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51,22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965%。

表决结果：议案获得通过。

3.审议通过关于向广弘食品及其所属子公司提供银行融资授信担保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29,153,75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3894%；反对4,998,057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940%；弃权390,22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2,829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6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0,366,23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5.7985%；反对4,998,

05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1.7246%；弃权390,229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102,82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769%。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

表决结果：议案获得通过。

4.审议通过关于向农牧子公司提供银行融资授信担保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29,155,55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3899%；反对4,996,257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935%；弃权390,22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2,829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6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0,368,03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5.8099%；反对4,996,

25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1.7132%；弃权390,229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102,82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769%。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

表决结果：议案获得通过。

5.审议通过关于向粤桥公司提供银行融资授信担保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29,134,55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3836%；反对5,017,257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997%；弃权390,22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2,829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6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0,347,03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5.6766%；反对5,017,

25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1.8465%；弃权390,229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102,82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769%。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

表决结果：议案获得通过。

6.审议通过关于向南海种禽及其所属子公司提供银行融资授信担保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29,153,75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3894%；反对4,998,057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940%；弃权390,22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2,829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6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0,366,23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5.7985%；反对4,998,

05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1.7246%；弃权390,229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102,82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769%。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

表决结果：议案获得通过。

7.审议通过关于向畜禽公司提供银行融资授信担保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29,153,75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3894%；反对4,993,557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927%；弃权394,72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5,529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8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0,366,23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5.7985%；反对4,993,

55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1.6960%；弃权394,729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105,52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055%。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

表决结果：议案获得通过。

8.审议通过关于向智慧港产业公司提供银行融资授信担保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27,741,55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9672%；反对6,408,457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156%；弃权392,02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2,829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7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8,954,033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6.8347%； 反对6,408,

45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0.6769%；弃权392,029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102,82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884%。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

表决结果：议案获得通过。

9.审议通过关于向智慧港实业公司提供银行融资授信担保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27,741,55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9672%；反对6,408,457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156%；弃权392,02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2,829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7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8,954,033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6.8347%； 反对6,408,

45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0.6769%；弃权392,029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102,82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884%。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

表决结果：议案获得通过。

10.审议通过关于向电商公司提供银行融资授信担保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28,363,05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1530%；反对5,788,757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304%；弃权390,22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2,829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6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575,533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0.7796%； 反对5,788,

75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6.7435%；弃权390,229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102,82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769%。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

表决结果：议案获得通过。

11.审议通过关于董事、高级管理人员2026年薪酬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29,875,65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6051%；反对4,545,157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586%；弃权121,22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2,829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6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1,088,13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0.3807%；反对4,545,

15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8499%；弃权121,229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102,82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695%。

表决结果：议案获得通过。

12.审议通过关于制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29,631,65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5322%；反对4,805,857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365%；弃权104,52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2,829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1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0,844,13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8.8319%；反对4,805,

85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0.5046%；弃权104,529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102,82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635%。

表决结果：议案获得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广东广信君达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杨超男、梁文琳

3、结论性意见：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本次股东会人员

的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章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

股东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的股东会决议。

2.法律意见书。

广东广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0日

证券代码：

000605

证券简称：渤海股份 公告编号：

2026-017

渤海水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6年5月19日14:30

（2）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19日9:

15-9:25，9:30-11:30，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

年5月19日9:15至15:00的任意时间。

2.会议地点：天津市南开区红旗南路325号，渤海水业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采取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4.会议召集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王新玲女士。

6.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行

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7.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62人，代表股份143,173,987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40.5985%。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3人，代表股份62,972,59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17.8565%。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59人，代表股份80,201,39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7419%。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60人，代表股份18,104,935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5.1338%。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2人，代表股份17,103,862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4.8500%。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58人，代表股份1,001,07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839%。

8.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1.表决方式：采取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2.表决结果：

提案1：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总表决情况 142,792,847 99.7338% 278,640 0.1946% 102,500 0.071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17,723,795 97.8948% 278,640 1.5390% 102,500 0.5661%

审议结果：通过。

提案2：2025年年度报告及报告摘要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总表决情况 142,792,847 99.7338% 278,640 0.1946% 102,500 0.071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17,723,795 97.8948% 278,640 1.5390% 102,500 0.5661%

审议结果：通过。

提案3：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预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总表决情况 142,785,847 99.7289% 285,640 0.1995% 102,500 0.071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17,716,795 97.8562% 285,640 1.5777% 102,500 0.5661%

审议结果：通过。

提案4：2025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总表决情况 142,780,847 99.7254% 278,640 0.1946% 114,500 0.08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17,711,795 97.8285% 278,640 1.5390% 114,500 0.6324%

审议结果：通过。

提案5：关于修订《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提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总表决情况 142,747,547 99.7022% 318,140 0.2222% 108,300 0.075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17,678,495 97.6446% 318,140 1.7572% 108,300 0.5982%

审议结果：通过。

提案6：关于《渤海股份2026年度董事薪酬方案》的提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总表决情况 142,747,547 99.7022% 318,140 0.2222% 108,300 0.075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17,678,495 97.6446% 318,140 1.7572% 108,300 0.5982%

审议结果：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王冠、唐诗。

3.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

规范运作》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

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渤海水业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

2.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渤海水业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渤海水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19日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关于渤海水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年度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致：渤海水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 ）接受公司的委托，指派律师出席并见证公司2025年年

度股东会（以下简称“本次会议” ）。

本所律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 “《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以下简称“《证券法》” ）《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以下简称“《股东会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以下简称“《上市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

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以下简称“《自律监管指引》” ）《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以

下简称 “《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 ）《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 （试行）》（以下简称

“《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 ）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渤海水业股份有限

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的规定，就本次会议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

人员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事宜，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对本法律意见书的出具，本所律师特作如下声明：

1．本所律师仅就本次会议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现场会议人员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及

表决结果的合法性发表意见，不对本次会议所审议的提案内容及该等提案所表述的事实或数据的真实

性、准确性和完整性发表意见；

2．本所律师无法对网络投票过程进行见证，参与本次会议网络投票的股东资格、网络投票结果均

由相应的证券交易所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予以认证；

3．本所律师已经按照《股东会规则》《上市规则》《自律监管指引》的要求，对公司本次会议所涉

及的相关事项进行了必要的核查和验证，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准确，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4．本法律意见书仅供公司本次会议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用途。本所律师同意将本法律

意见书随公司本次会议决议一起予以公告。

本所律师根据《公司法》《证券法》《股东会规则》《上市规则》《自律监管指引》《证券法律业务

管理办法》《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的要求，按照律师

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对公司提供的有关文件和有关事项进行了核查和验

证，现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

（一）本次会议的召集

经查验，本次会议由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定召开并由公司董事会召集。 公司董事会分

别于2026年4月29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证券时报》和《中国证券报》等指定信

息披露媒体公开发布了 《渤海水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通知》（以下简称为

“会议通知” ），上述通知载明了本次会议的召开时间、地点、召开方式、审议事项、出席对象、股权登记

日及会议登记方式等事项。

（二）本次会议的召开

公司本次会议以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的现场会议于2026年5月19日

在天津市南开区红旗南路325号渤海水业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如期召开，由公司董事长主持。本次会议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19日9:15-9:

25，9:30-11:30，13:00-15:00； 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19日9:15

至15:00的任意时间。

经查验，公司本次会议召开的时间、地点、召开方式及会议内容均与会议通知所载明的相关内容一

致。

综上所述， 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 召开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上市规则》《自律监管指

引》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

本次会议的召集人为公司董事会，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上市规则》《自律监管指引》等

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规定的召集人资格。

根据现场出席会议股东开立股票账户的证明文件、相关身份证明文件、股东代理人提交的股东授

权委托书和个人有效身份证件、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反馈的网络投票统计结果、截至本次会议股权

登记日的股东名册，并经公司及本所律师查验确认，本次会议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股东代理

人）合计62人，代表股份143,173,98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0.5985%。

除公司股东（股东代理人）外，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还包括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本所经办律

师。

经查验， 上述现场会议出席人员的资格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上市规则》《自律监管指

引》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上述参加网络投

票的股东资格已由深交所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认证。

三、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经查验，本次会议依照《公司法》《股东会规则》《上市规则》《自律监管指引》等法律、行政法规、

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对公司已公告的会议通知中所列明的全部提案进行

了逐项审议，表决结果如下：

1.《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142,792,84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9.7338%；反对278,

64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1946%；弃权102,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的0.0716%。

表决结果：通过。

2.《2025年年度报告及报告摘要》

表决情况：同意142,792,84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9.7338%；反对278,

64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1946%；弃权102,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的0.0716%。

表决结果：通过。

3.《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预案》

表决情况：同意142,785,84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9.7289%；反对285,

64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1995%；弃权102,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的0.0716%。

表决结果：通过。

4.《2025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142,780,84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9.7254%；反对278,

64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1946%；弃权114,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的0.0800%。

表决结果：通过。

5.《关于修订〈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提案》

表决情况：同意142,747,54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9.7022%；反对318,

14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2222%；弃权108,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的0.0756%。

表决结果：通过。

6.《关于〈渤海股份2026年度董事薪酬方案〉的提案》

表决情况：同意142,747,54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9.7022%；反对318,

14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2222%；弃权108,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的0.0756%。

表决结果：通过。

本所律师、现场推举的股东代表共同负责计票、监票。 现场会议表决票当场清点，经与网络投票表

决结果合并统计、确定最终表决结果后予以公布。其中，公司对相关提案的中小投资者股东表决情况单

独计票，并单独披露表决结果。

综上所述，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上市规则》《自律监管

指引》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四、结论性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上市规则》

《自律监管指引》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的召

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本法律意见书经见证律师、本所负责人签字并经本所盖章后生效。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盖章）

负责人：张学兵 经办律师：王 冠 唐 诗

2026年5月19日


